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中庄路299号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
56

26,182,342
26,182,342

30.2025
30.202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8,133,33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股份数为1,444,032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6,689,
30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兵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陈小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005,563
比例（%）

99.3248

反对

票数

174,679
比例（%）

0.6671

弃权

票数

2,100
比例（%）

0.008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78,917
比例（%）

99.2230

反对

票数

174,779
比例（%）

0.6675

弃权

票数

28,646
比例（%）

0.1095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79,017
比例（%）

99.2234

反对

票数

174,679
比例（%）

0.6671

弃权

票数

28,646
比例（%）

0.109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78,917
比例（%）

99.2230

反对

票数

174,779
比例（%）

0.6675

弃权

票数

28,646
比例（%）

0.109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78,917
比例（%）

99.2230

反对

票数

174,679
比例（%）

0.6671

弃权

票数

28,746
比例（%）

0.1099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79,017
比例（%）

99.2234

反对

票数

174,679
比例（%）

0.6671

弃权

票数

28,646
比例（%）

0.109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 事 会 办 理 公 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 事 会 办 理 公 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31,847

605,201

605,301

605,201

605,201

605,301

比例（%）

78.1383

74.8431

74.8554

74.8431

74.8431

74.8554

反对

票数

174,679

174,779

174,679

174,779

174,679

174,679

比例（%）

21.6019

21.6143

21.6019

21.6143

21.6019

21.6019

弃权

票数

2,100

28,646

28,646

28,646

28,746

28,646

比例（%）

0.2598

3.5426

3.5427

3.5426

3.5550

3.54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2、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已表决通过。
3、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及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议案1、2、3回

避表决、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拟参与对象及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议案 4、5、6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思灵、张芷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

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88720 证券简称：艾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李玉元女士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0月17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5年10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7日9:15－15:00

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者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澜清一路3号荣超新时代广场B
座18楼贵宾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4人，代表股份117,900,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77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14,610,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9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0 人，代表股份 3,290,1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2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0人，代表股份3,290,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8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0人，代表股份 3,290,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20％。
3、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171,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49％；反对 2,705,

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51％；弃权23,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00％；反对 2,

70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451％；弃权23,5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4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319,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10％；反对 2,558,

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01％；弃权2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9,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565％；反对 2,

55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651％；弃权22,3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8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172,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59％；反对 2,706,

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56％；弃权21,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765％；反对 2,

70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603％；弃权21,8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林培伟、凌凤）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5-053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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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

明先生的通知，获悉李明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李明

合计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10,500,000
10,500,000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6.27%
16.27%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39%
2.39%

质 押 开 始 日
期

2023.2.20
-

解除质押日期

2025.10.16
-

质权人

国 金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冻
结/拍卖等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控 股
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李明、
李 新
生、李
媛媛

109,976,796 25.00% 17,000,000 15.46% 3.86% 17,000,000 100% 17,088,886 18.38%

三、其他说明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

险时，公司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1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路机”或“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泉州银行刺桐支行购买了1笔银行定期存款理财产品人民币3,740.00
万元，2025年10月16日，公司赎回前述理财，收回本金人民币3,740.00万元，并获得收益人民

币140,250元。上述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如下：

金额：万元

序
号

1
受托人名称

泉州银行刺桐
支行

产品名称

定期存款

产品金额

3,740.00
起息日

2025-7-15
赎回日

2025-10-16
赎回金额

3,740.00
实际收益

14.025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4.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在上述额度和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方路机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南方路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0）。

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 2025年 10月

17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1,096.00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280 证券简称：南方路机 公告编号：2025-062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17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0月 17日上午 09:15
至09:25、09:30至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17日09:15-15:00。
2、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13号公司一楼（1）

会议室

3、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YU CONG LOUIE LU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1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61,703,2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7508%（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43,6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2,085,
259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41,514,
741股）。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533,252,4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1.913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450,8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8369%。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0,099,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38%；反

对21,596,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48%；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46,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652%；反对 21,596,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9085%；弃权 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4%。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38%，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2、《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0,099,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38%；反

对21,596,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48%；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46,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652%；反对 21,596,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9085%；弃权 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4%。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38%，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3、《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0,099,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38%；反

对21,596,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48%；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46,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652%；反对 21,596,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9085%；弃权 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4%。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38%，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律师、刘文领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5-049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美华东”）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由中

美华东申报的瑞玛比嗪注射液（英文名称：Relmapirazin Injection；研发代码：MB-102）的上市

许可申请获得批准。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瑞玛比嗪注射液

英文名：Relmapirazin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7ml:130.2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1类

受理号：CXHS2400001
证书编号：2025S03136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0060
适应症：本品是一种注射用外源性荧光示踪剂，需与MediBeacon Inc生产的经皮肾小球

滤过率测量设备（TGFR）配合使用，评估患者的肾小球滤过率（GFR）。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瑞玛比嗪注射液属于化药 1类新药，是一种非放射性、非碘化荧光GFR示踪剂，需与

MediBeacon Inc.（以下简称“MediBeacon公司”）生产的经皮肾小球滤过率测量设备（TGFR）配

合使用（瑞玛比嗪注射液与TGFR组成MediBeacon®TGFR），旨在通过无创监测外源性示踪剂

荧光随时间的变化来评估肾功能受损或正常患者的肾小球滤过率（GFR）。

MediBeacon®TGFR由中美华东与公司美国参股公司MediBeacon Inc.合作开发，是全球

首个获批用于肾功能正常或受损患者肾功能评估的床旁产品。中美华东拥有该产品在中国

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25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独家商业化权益（详

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2025年 01月 17日（美国时

间），MediBeacon公司宣布该产品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肾功能正常或受损患者的肾功能

评估（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依据中国注册法规要求，瑞玛比嗪注射液和TGFR需分别按照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分

别递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和医疗器械注册申请。

医疗器械方面，经皮肾小球滤过率测量设备于2021年11月获批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

审查程序（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2022年7月，NM⁃
PA正式受理经皮肾小球滤过率测量设备的进口医疗器械注册申请（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并于2025年2月获得上市批准。

药品方面，瑞玛比嗪注射液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申请于2021年5月获得NMPA批准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另一项中国关键性临床试

验也于2022年12月获得NMPA批准。2024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生产的瑞玛比

嗪注射液的上市许可申请获NMPA受理（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2），并于近日获得上市批准。瑞玛比嗪注射液的国内获批是基于该国际多中心Ⅲ期

临床研究和中国关键性临床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本品配合使用TGFR能够准确测量包含中

国人群在内的全球肾功能正常或受损人群的GFR。

截至 2025年 09月 30日，公司在瑞玛比嗪注射液和 TGFR项目合计研发直接投入约为

2.73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肾脏疾病正日益成为全球重大健康负担。根据国际肾脏病学会（ISN）公布的 ISN全球肾

脏健康地图集（ISN-GKHA），2023年全球慢性肾脏病（CKD）的中位患病率为9.5%，全球中位

死亡率为 2.4%。我国慢性肾病患病率为 8.2%~13.8%。根据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的数据，

CKD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高于乳腺癌或前列腺癌。CKD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与高患

病率相对应的是，慢性肾病早期筛查严重不足且知晓率低，调查表明我国居民对慢性肾病的

知晓率仅为10%。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及时干预可有效延缓慢性肾病进展，改善患者预后。

肾小球滤过率是衡量肾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常用于评价肾小球滤过功能，对判断慢性

肾脏病的分期、评价肾功能进展速度、评价干预疗效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MediBeacon®TGFR已在美国获批，作为全球首个获批用于肾功能评估的床旁产品，为临

床评估肾功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测量新选择。瑞玛比嗪注射液于中国获批，是MediBea⁃
con®TGFR研发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针对与瑞玛比嗪注射液配合使用的经皮肾小球滤

过率测量设备（TGFR），公司已陆续接到部分经销商及医疗机构用于科研及临床的采购订单，

且公司已提前与合作方完成备货，同时正积极计划TGFR后续向国内进行生产转移。因此，

该产品器械部分TGFR供应具备较充裕的缓冲期和多重保障机制，确保供应稳定性。瑞玛比

嗪注射液将由中美华东在中国自主生产和销售，同时中美华东将作为MediBeacon公司的供

应商之一向美国市场供货。MediBeacon®TGFR具备巨大的临床应用潜力，为使其早日惠及中

国患者，公司将依托自身商业化优势，推动该产品在国内上市后的高效市场渗透，并与Medi⁃
Beacon公司通力合作，共同探索其在各类临床终端的应用方案。

本次瑞玛比嗪注射液获批上市，不会对公司当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对

公司未来业绩提升有一定积极作用。

未来药品的销售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及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对公

司利润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25-093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珲春口岸智慧化建设及查验设备购置项目（以下简称“珲春口岸项

目”、“项目”）合同已签署完成；
2.若项目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确认情况将根

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确定，并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的金额为准。

近期，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交了珲春口岸项目并签署了项目合
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名称：四川云控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周正
（三）注册资本：9,800万人民币
（四）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五）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333号1栋1单元17层
（六）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网络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农副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云计算设备销售；云计算装备
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建设工程设计；电气安装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七）公司与四川云控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三年，公司与四川云控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签署过类似业务合同。
（九）履约能力分析：四川云控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四川数字交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签约双方
甲方（采购方）：四川云控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供应商）：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珲春口岸智慧化建设及查验设备购置项目
（三）合同货物范围：边检信息化设备、海关信息化设备、一站式及智能卡口设备、口岸信

息化设备、软件信息系统等。
（四）交货期：2025年11月30日之前。
（五）合同总价（含税）：￥ 101,684,564.92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壹佰陆拾捌万肆仟伍佰

陆拾肆元玖角贰分）。
（六）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七）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八）其他内容
合同条款中已对质量要求、交货及验收、售后服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方面作出了明

确的规定。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确认情况将根

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确定，并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的金额为准。

（二）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合同履行将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造成影响。

（三）公司作为人工智能智慧口岸应用领域领先企业，具有丰富的智慧口岸领域建设成功
案例经验。公司成功签署该项目合同，进一步彰显了公司在智慧口岸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品牌
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一）合同项目可能受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市场、政策环境变化、项

目交付基础条件变化等不可预计或非公司可控因素影响，存在项目交付进度等不能按照计划
约定执行的可能（非公司原因，不构成合同违约）。

（二）合同结算金额以项目审计结算为准，存在最终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可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披露合同履行进展情况。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

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珲春口岸智慧化建设及查验设备购置项目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90 证券简称：盛视科技 公告编号：2025-109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交珲春口岸智慧化建设及查验设备购置项目

并完成项目合同签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诸暨市望云路88号公司总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0
400,560,265

45.07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郭滢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9,414,565
比例（%）

99.7140

反对

票数

939,500
比例（%）

0.2345

弃权

票数

206,200
比例（%）

0.0515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9,409,365
比例（%）

99.7127

反对

票数

1,081,000
比例（%）

0.2699

弃权

票数

69,900
比例（%）

0.0174
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9,409,165
比例（%）

99.7126

反对

票数

1,082,200
比例（%）

0.2702

弃权

票数

68,900
比例（%）

0.0172
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9,414,165
比例（%）

99.7139

反对

票数

1,082,200
比例（%）

0.2702

弃权

票数

63,900
比例（%）

0.0159
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9,213,565
比例（%）

99.6638

反对

票数

1,209,400
比例（%）

0.3019

弃权

票数

137,300
比例（%）

0.0343
2.05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9,367,265
比例（%）

99.7022

反对

票数

1,065,200
比例（%）

0.2659

弃权

票数

127,800
比例（%）

0.0319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9,007,565
比例（%）

99.6124

反对

票数

1,424,700
比例（%）

0.3557

弃权

票数

128,000
比例（%）

0.03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547,800

比例（%）

86.0123

反对

票数

1,424,700

比例（%）

12.8346

弃权

票数

128,000

比例（%）

1.15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维敏、马晨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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